

	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總統咨，為監察院第五屆院長、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於109年7月31日屆滿，茲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、監察院組織法第3條之1及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3條規定，提名陳菊、鴻義章Upay Radiw Kanasaw、田秋堇、紀惠容、王幼玲、王榮璋、高涌誠、葉大華、范巽綠、陳景峻、趙永清、葉宜津、蔡崇義、郭文東、蘇麗瓊、王麗珍、施錦芳、林文程、賴鼎銘、林國明、蕭自佑、賴振昌、張菊芳、林郁容、林盛豐、浦忠成、王美玉等27人為監察院第六屆監察委員；並以陳菊為院長，兼任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；其中鴻義章Upay Radiw Kanasaw、田秋堇、紀惠容、王幼玲、王榮璋、高涌誠、葉大華等7人適用監察院組織法第3條之1第1項第7款資格，咨請同意案─同意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５７－３６６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